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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合作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环环保在庐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开展合作的议案》，同意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环环保”）、庐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电力”）签订《庐江盛

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与中环环保在庐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开展

合作的议案公告》（公告编号 2018-158）。 

同时，公司与庐江电力、中环环保签订了《庐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

程项目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由于庐江

电力原有股份全部处于冻结状态，导致无法办理股权质押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公司与庐江电力、中环环保进行了充分的协商沟通，决定签署《项目合作

终止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终止《增资协议》、《承包合同》、《股权质押

协议》叁份协议的效力。截止本公告日，中环环保尚未缴纳增资款项以及开展《承

包合同》具体工作。 

本次签署《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庐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各方于 2018年 7月 11日签订的《增资协议》、

《股权质押协议》、《承包合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 

2、本协议生效后，协议各方均无需继续按照《增资协议》、《股权质押协

议》、《承包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亦无需承担上述协议除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

约定的相关义务、责任。 

3、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各方在《增资协议》、

《股权质押协议》、《承包合同》项下义务均未履行，系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

的客观原因导致。 

4、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各方就上述叁份协议的签署、履行及终止不

存在任何纠纷，各方无需就上述协议的终止向其他各方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任何

违约责任。 

5、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时生效。 

6、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订补充文件，补充文件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7、凡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争议相关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一方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即合肥市包河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三、合作终止目的及影响 

本次合作终止后，鉴于目前公司资金状况，公司单独投资建设庐江电力项目

难度较大，公司将积极推动目前债务重整，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启动庐江项目

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四、备查文件 

《项目合作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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